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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新聞稿 
Taiwan Chiayi District Prosecutors Office Press Release 

發稿日期：109年6月3日 
             連 絡 人：主任檢察官 蔡英俊 
             聯絡電話：（05）2782601*512 

查獲賴姓被告等人涉嫌製造、販賣毒品咖啡包案 

一、 本署接獲嘉義縣警察局刑警大隊提報賴姓被告涉嫌分

裝毒品咖啡包販賣之情資，即由姜智仁檢察官組成專

案小組偵辦，嗣經專案小組積極蒐證之後，於民國 109

年 6 月 2 日下午 3 時許，由嘉義縣警察局刑警大隊、

民雄分局、朴子分局、嘉義市政府警察局刑警大隊及

第一分局，至嘉義縣市等處搜索及拘提賴姓被告等人

到案，共扣得毒品咖啡包 110 箱（每箱 1 千包，共計

11 萬包）、分裝機、封口機、研磨器、電子磅秤、分

裝盤、草莓口味水果粉 12 箱等物。 

二、 賴姓（男、30 歲）被告自 109 年 4 月間某日起，在嘉

義縣市等處，以愷他命、一粒眠等第三級毒品加入草

莓、芒果等口味之水果粉，分裝製造毒品咖啡包後，

以 1 千包之毒品咖啡包裝成一箱，每箱以新臺幣（下

同）約 13 萬元不等之價格對外販售。 

三、 姜智仁檢察官訊問賴姓被告後，認其涉犯毒品危害防

制條例第 4 條第 3 項之製造、販賣第三級毒品罪嫌，

犯罪嫌疑重大且有逃亡、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，向法

院聲請羈押禁見。 

四、 對於本案，專案小組將持續向上溯源、向下追查，勢

必瓦解此一製造、販賣毒品咖啡包集團，避免青少年

誤觸毒品。 


